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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对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工作的指导，提高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推进土地复垦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及有

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制定《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九

TD/T 1031《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 1部分:通则(TD/T1031. 1—2011)

——第、2部分:露天煤矿(TD/T 1031. 2—2011)

——第 3部分:井工煤矿(TD/T 1031. 3—2011)

——第 4部分:金属矿(TD/T 1031. 4—2011)

——第 5部分:石油天然气(含煤层气)项目(TD/T 1031. 5-2011)

——第 6部分:建设项目(TD/T1031. 6—2011)

——第 7部分:铀矿(TD/T 1031. 7—2011)

本部分为 TD/T 1031—2011的第 7部分。
本部分由国土资源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部分由国土资源部归口管理。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矿

冶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研究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农业大学、沈阳农

业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仁芙、罗明、卢丽华、刘喜韬、潘英杰、白中科、李树志、周连碧、黄元仿、

梁成华、张清春、王金满、王亚东、王敬、代宏文、周妍、周际、周伟。

本部分主要参加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军、王果、王琼、方军、刘飞、刘立忠、任君杰、李娥、李超、

李丽平、张继栋、陈昊、金家明、洪磊、赵中秋、贺振伟、祝怡斌、高晴、高均海、崔艳、蒋一军、温晓倩、

薄传华、鞠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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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 7部分:铀矿

1 范围

TD/T 1031 的本部分规定了铀矿开采损毁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的总则、程序、方法、内容和成果
要求.

其他伴生放射性矿开采项目损毁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可参照本部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4586—1993
GB 18871—2002
GB 23726—2009
GB 23727—2009
GB 23728—2009
GB 50520—2009
GB 50521—2009
EJ/T 1007—1996
EJ 725—1995 铀尾矿库安全管理规定

TD/T 1031.1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1部分:通则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铀矿冶设施退役治理环境管理技术规定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

铀矿冶辐射防护环境保护规定

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规定

核工业铀水冶厂尾矿库及尾渣库安全设计规定

核工业铀矿冶工程设计规范

铀堆浸、地浸环境保护技术规定

3 术语与定义

TD/T 1031.1中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放射性 radioactivity
具有自发放出粒子，或 y射线，或在发生轨道电子俘获之后放出 X射线,或发生自发裂变的性质。

3.2
放射性物质 radioactive materials
具有放射性的一种或多种组分的物质称放射性物质。
注：指其放射性水平或放射性比活度高于某一定值的物质.

3.3
放射性废物 radioactive waste
含有放射性物质或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其活度或活度浓度超过主管部门规定的清洁解控水平又

可预见没有任何用途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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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放射性矿山 radioactive mine
以开采铀、牡或其他含放射性矿物达到规定含量水平的矿山。

3.5
铀矿冶设施 uranium mining facilities
从事铀矿开采、选冶的场地、设备、构筑物等设施,主要包括:铀矿开采、冶炼的实验设施和场所;铀

矿（露天、地下）场所;铀选矿厂和水冶厂;铀矿堆浸场和地浸采铀井场;铀矿冶放射性废物处理设施；铀

废石场、尾矿（渣）库等.

3.6
放射性核素迁移 radionuclide migration
由于流体流动或扩散而引起的放射性核素在介质中的运移。

3.7
辐射防护 radiation protection
限制电离辐射对人类有害影响及诱发物质发生物理、化学损伤作用而采取的所有措施。

3.8
放射性监测 radioactivity monitoring
为评估和控制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照射,对剂量和污染所作的测量及对测量结果的分析和解释。

3.9
剂量 dose
某一对象所接受或“吸收”的辐射的一种量度。即单位物质吸收的任何辐射的能量。

3. 10
象-222 Rn-222
由放射性核索镭-226 衰变生成的放射性气体，原子序数为 86的元素的同位素 222Rn,是铀系衰变

的中间产物。

3. 11
冢子体 radon daughters
氨的短寿命放射性衰变产物。

3. 12
氨析出率 radon exhalation rate

指单位时间内垂直穿过单位面积界面析出的氨的放射性活度,单位:Bq/n?。

3. 13
尾矿（渣）库 tailings reservoir
储存铀矿堆浸过程产生的废渣或水冶过程产生的尾矿的专用设施，包括坝体、防排水（洪）构筑

物等。

3. 14
堆浸 heap leaching
将矿石或表外矿石破碎或造粒之后，堆积在天然或人造的不透水的基底上，将溶浸剂溶液喷淋在筑

堆的矿石上面，经渗透溶浸后，收集浸出液回收铀的工艺过程。

3. 15
地浸 in situ leaching
将溶浸剂通过注液钻孔注入具有渗透性能的含矿层里，通过渗透和扩散，溶解矿中的有用成分，再

通过抽液钻孔收集浸出液回收铀的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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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6
退役治理 decommissioning
对永久终止运行的铀矿冶设施所做的善后处理，以保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

3. 17
防氨覆盖 radon coating
对退役后的废石堆和尾矿(渣)库滩面采取防氨措施，使氨析出率控制在国家标准(0. 74 mq/m2s)

以下，降低氢及子体对公众危害的治理过程.

3. 18
长期监护 long-term guarding
从防止环境污染和保护公众健康出发，对含放射性核素寿命相当长的铀废石、尾矿采取的长期与生

物圈安全隔离的工程措施,进行长期监测、巡查和维护保养。

4 总则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铀矿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应确保铀矿冶设施的土地复垦与退役治理协调一致。
——铀矿冶设施土地复垦和退役治理方案的编制应遵循辐射防护最优化和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原

贝!I，对放射性废物采取人工或自然屏障进行封存,控制放射性废物的扩散和放射性核素的迁
移，减少对人类环境的影响，保障公众的受照剂量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确保人员和环境安全。

5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程序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6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内容

6.1 前言

按 TD/T 1031.1 规定执行.

6.2 编制总则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编制目的应结合铀矿冶设施的行业特点，实施铀矿土地复垦和退役治理工作,确保铀矿土地复垦顺

利进行和辐射环境达到长期安全稳定及公众安全健康.

6.3 项目概况

按 TD/T 1031.1 规定执行.
应说明铀矿冶设施生产工艺特点，生产系统,放射性污染核素状况和辐射水平.

6.4 土地复垦方向可行性分析

6. 4.1 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

6.4.1. 1 土地损毁环节与时序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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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2 已损毁土地现状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6. 4. 1.3 拟损毁土地预测

场、尾矿库，应预测影响范围。

6.4. 1.4 复垦区与复垦贵任范围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6.4.2 复垦区土地利用

按 TD/T 1031.1

6.4.3 生态环境

按 TD/T 10事.
辐射环境产生的物等生态 境

S
射水平、氨析出铀、镭含

行预测和评估。

评价6.4.4 土地复 适

用和效果。附类m境质量
片。

6.4.5 水土资源平

6.4.6 复垦的目标任务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具有潜在土地污染风险的放射性固体废物

按 TD/T 10
说明铀矿冶i

比区复垦及退役治

按 TD/T 1031.1规
应结合铀废石场、尾矿

中放射性核

境公众受照

前图片。

分析预测铀

影响。

铀废石场、

率等进行监测，

附复垦及；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复垦的目标任务中应明确污染土地的去污率,放射性核素含量状况、铀废石场和尾矿库辐射水平及

安全稳定程度。

定执行。I
环境污

定执行。

复垦和

需覆 厚度,并测算所需土方量。

6.5 土地复垦质量要求与复垦措施

6.5.1 复垦质量要求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铀废石场、尾矿库应采取防渗措施，退役后的表面应进行整形、压实整治、采取隔离措施。退役治理

目标为有限制开放使用的铀矿废石场、尾矿库复垦后，不得用于与食物链有关的作物生产用地。

覆土(复垦)隔离厚度应满足国家标准 GB 14586-1993 中氨析出率限值 (0. 74 Bq/n?)要求；并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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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土壤中镭含量控制限制要求，以及 y辐射照射限值要求;并应能防止啮齿动物对废石场、尾矿库隔离
层的损毁。

须对隔离层表面采取保护性稳定化措施,保证防放射性的隔离功能的长期有效性。

6.5.2 预防控制措施

和手段，确保退役治理和复垦工程长期

6.5.3 复垦措施

6.5.3. 1 工程技术措施

措 与班境隔离，达到国家相层,

施6. 5. 3. 2 生物和

S
用的植物 类，方止放射性污染

6.5.4 监测措

方案。

6.5.5 管护措施

和管护措施。

6.6 土地复垦工程设计及

6.6.1 工程设计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应根据国家《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铀矿冶设施退役治理环境管理技术规定》,加强对退役铀矿冶设

按 TD/T 1031. 1
提出对复垦后的工

按 TD/T 1
在铀废石场

物通过食物链

按 TD/T 1
提出铀废石

划和措施。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针对铀矿冶设施不同复垦单元的放射性污染水平和放射性核素铀、镭等核素含量，氢析出率,y辐

射水平的监测数据和资料，以及污染治理实验具体技术要求，分别采取不同的工程措施。

按 TD/T 1031.1
对退役的铀废

关标准要求,并不彳

施环境污染的治理和复垦工作。

应根据相关放射性防护标准和规定,

有效。

L1规定执行。
库进行长

库应

人类食

定执行,

覆盖隔离

健康。

环境I隔射水平和放射性核素监测的计

6.6.2 工程量测算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6.7 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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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土地震县服务年限与麓区工作计划安排

6.8.1 土地氨星服务年限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服务年限应明确退役治理后的铀废石场和尾矿库，要达到长期安全稳定，并进行长期监护，

6.8.2 土地复星工作计划安排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6.8.3 土地复垦费用安排

按 TD/T 1031. 1规定执行.

6.9 土地复垦效益分析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6.10 保障措施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根据《放射性污染防洽法》规定，铀矿冶设施退役治理费用由国家财政解决。

7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成果

按 TD/T 1031.1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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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衰

« A. 1 土地鲍星方案报告表

7

采

矿证及
生产项
目概况

项目名称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企业性质 项目区范围

项目位置 省（市）自治区 县（市） 乡（镇） 村

项目批准文名 批准文号

用地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hm2

损毁土地面积 hm*

资源总储量 矿找：（t）、品位： 金属：（0

年生产能力 吨/“H1”金属

生产年限 年 月至 年 月

报

告表编
制单位

编制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资质证书名称 资质等级 •

发证机关 编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JR 务 职 弥 单 位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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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续）

损毁前土地类型 工程类别使用土地面积

hm2
> •

其 中

已损毁 拟损毁
一级类 二级类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铀矿开采 1 堆、地浸 1 选冶厂 其他

011 水田

01 耕地 012 水浇地
II --~~

013

02^ 果园/�（***^
02 园地

，-

Z，购地 喇N\\
03 府'。32 林地 W * \\1 033 其他林地 — __1 L1

041 ,然出神、�1·1
042 H

同 「「& MilBI
05 机坪m0- mi，
。6 醉I062 采矿用地 / // /*3 kJ //
侬EMI //

交通运
10 5Ml把路用地 y /

输用地

10、W道
其他 一/
用地

5

12

合 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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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续）

拟复垦土地类型 项目类别占地面积

hm' 复垦费用估算

元/亩一级类 二级类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铀矿开采 堆浸场 地浸场 选冶厂

01 耕地

011 水田

012 水浇地

013 旱地

02 园地

021 果园

022 茶园

023 其他园地

03 林地

031 育林地

032 灌木林地

033 其他林地

04 草地

041 天然牧草地

042 人工牧草地

043 其他草地

05 商服用地 053 商服金融用地

06
工矿仓

储用地

061 工业用地

062 采矿用地

063 仓储用地

10
交通运

输用地

102 公路用地

104 农村道路用地

107 管道用地

12
其他

用地

合 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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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续）

土地

复垦实
施情况

复垦区用地面积

hm'

复垦区内用地合计

hm2
永久性用地

hm2
损毁土地面积

hm?

复垦区损毁土地面积

hm'
占用地面积

%

复垦区土地复垦面积

hm*
占用土地复垦率

%

土地复垦实施计划

第一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二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三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四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五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六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七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八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九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第十复垦期 年 月至 年 月

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万元/hn?
平均投资估算

元/亩

拟采取复垦

方式

本单位自行

复垦

委托中介机构

复垦

复垦费用解决途径 1.企业生产成本提取;2.中央财政专项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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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续）

工作计
划及主
要措施

简述: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复垦工程、技术、费用保障措施（可附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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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述 可附另页）

1.土地损盘类型、面积及浏算依据，
2. 9i期复垦土地用途、面积及测算依据，
3.投资估算测算依据.

衰 A. 1（续）

13

测

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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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a） 编制报告表要随表附送;项目区标准分隔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复垦规划图（比例尺不得小于

1：2 000）、土地复垦所涉及土地所有权人（县级土地主管部门）和使用权人对本方案的意见，

项目损毁用地的图片.

b） 表内项目区内用地损毁类型，含项目内损毁用地总面积，如铀矿开采中的机房:含机修、压风、

配电、废水处理泵房;堆、地浸场配制房:含堆、地浸浸出液、淋洗液制备槽（池）、蒸发池用地;水

冶厂厂房;含工艺中所有厂房及机修房、压风机房、配电房等;其他栏是指:铀矿开采、堆、地浸、

选冶厂子项目以外的损毁类型，如复垦项目中的表土堆积、取土等损毁的土地面积。

c） 土地复垦实施计划按每五年一个周期考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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